


益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公司审慎研究，决定终止本次股权收购事宜。

三、终止本次拟股权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拟股权收购事项尚处在筹划阶段，交易双方未签署正式的股

权收购协议，公司未支付给交易对手方任何款项。终止本次拟股权收

购事项，交易双方均无需对本次交易的终止承担任何责任，不会对公

司现有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

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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